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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知的异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提出的，执行

人员应记入笔录，并由第三人签字或盖章。 ６３．第三人在

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

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 ６４．第三人提出自

己无履行能力或其与申请执行人无直接法律关系，不属于本

规定所指的异议。 第三人对债务部分承认、部分有异议的，

可以对其承认的部分强制执行。 ６５．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

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

定对其强制执行。此裁定同时送达第三人和被执行人。 ６６

．被执行人收到人民法院履行通知后，放弃其对第三人的债

权或延缓第三人履行期限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仍可在第三

人无异议又不履行的情况下予以强制执行。 ６７．第三人收

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

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

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可以追究

其妨害执行的责任。 ６８．在对第三人作出强制执行裁定后

，第三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不得就第三人对他人享有的

到期债权强制执行。 ６９．第三人按照人民法院履行通知向

申请执行人履行了债务或已被强制执行后，人民法院应当出

具有关证明。 八、对案外人异议的处理 ７０．案外人对执行

标的主张权利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 案外人异议一

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以书面形式提



出确有困难的，可以允许以口头形式提出。 ７１．对案外人

提出的异议，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的

规定进行审查。 审查期间可以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

等保全措施，但不得进行处分。正在实施的处分措施应当停

止。 经审查认为案外人的异议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其异

议，继续执行。 ７２．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执行标的物是法律

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经审查认为案外人的异议成立的，

报经院长批准，裁定对生效法律文书中该项内容中止执行。 

７３．执行标的物不属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特定物，经

审查认为案外人的异议成立的，报经院长批准，停止对该标

的物的执行。已经采取的执行措施应当裁定立即解除或撤销

，并将该标的物交还案外人。 ７４．对案外人提出的异议一

时难以确定是否成立，案外人已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的，可

以解除查封、扣押措施。申请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的

，可以继续执行。因提供担保而解除查封扣押或继续执行有

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裁定以担保的财产予以赔偿。 

７５．执行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遇有本规定７２条规定

的情形的，或执行的财产是上级人民法院裁定保全的财产时

遇有本规定７３条、７４条规定的情形的，需报经上级人民

法院批准。 九、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 ７６．被执行人为

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独资企业业主的其他财产。 

７７．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无能力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该

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参加该联营企业的法人为被执行人。 ７

８．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时，可以



裁定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企业法人直接经营管理的财产仍

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

支机构的财产。 若必须执行已被承包或租赁的企业法人分支

机构的财产时，对承包人或承租人投入及应得的收益应依法

保护。 ７９．被执行人按法定程序分立为两个或多个具有法

人资格的企业，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分立协议确定的比例

承担债务；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后存续的企

业按照其从被执行企业分得的资产占原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对

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８０．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

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

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

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８１．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

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

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可以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

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８２．被执行

人的开办单位已经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或接受财产的范围内向

其他债权人承担了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裁定开办单位

重复承担责任。 ８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２７１条

至第２７４条及本规定裁定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由执

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办理。 十、执行担保和执行和解 ８４．被

执行人或其担保人以财产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应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按照担保物的

种类、性质，将担保物移交执行法院，或依法到有关机关办

理登记手续。 ８５．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期间，保证人为被



执行人提供保证，人民法院据此未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保

全措施或解除保全措施的，案件审结后如果被执行人无财产

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即使生效法律文书中未

确定保证人承担责任，人民法院有权裁定执行保证人在保证

责任范围内的财产。 ８６．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

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

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 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

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

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

人签名或盖章。 ８７．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

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 十一、多个债

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申请执行和参与分配 ８８．多份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

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

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 多个债权人的债权种类

不同的，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金钱

债权受偿。有多个担保物权的，按照各担保物权成立的先后

顺序清偿。 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

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

的，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各债权比

例受偿。 ８９．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

债务的，可告知当事人依法申请被执行人破产。 ９０．被执

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其全部或主要财产已被一个人民法

院因执行确定金钱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

，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在

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



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

与分配。 ９１．对参与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分配，应当由首

先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法院主持进行。 首先查封、扣押、冻

结的法院所采取的执行措施如系为执行财产保全裁定，具体

分配应当在该院案件审理终结后进行。 ９２．债权人申请参

与分配的，应当向其原申请执行法院提交参与分配申请书，

写明参与分配的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该执行法院应将参

与分配申请书转交给主持分配的法院，并说明执行情况。 ９

３．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

权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参加参与分配程序，主张优先受偿权

。 ９４．参与分配案件中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对享有优先权

、担保权的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的顺序优先受偿后，按照各

个案件债权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９５．被执行人的财产被分

配给各债权人后，被执行人对其剩余债务应当继续清偿。债

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

的申请继续依法执行。 ９６．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未经清

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

，应当参照本规定９０条至９５条的规定，对各债权人的债

权按比例清偿。 十二、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措施的适用 ９

７．对必须到人民法院接受询问的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

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传。 ９８．对被拘传人的调查

询问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调查询问后不得限制被拘传人的

人身自由。 ９９．在本辖区以外采取拘传措施时，应当将被

拘传人拘传到当地法院，当地法院应予以协助。 １００．被

执行人或其他人有下列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



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

规定处理： （１）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向人民法院提供

执行担保的财产的； （２）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转移

被执行人财产的； （３）故意撕毁人民法院执行公告、封条

的； （４）伪造、隐藏、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

证据，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 （５）指使

、贿买、胁迫他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

问题作伪证的； （６）妨碍人民法院依法搜查的； （７）以

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妨碍或抗拒执行的； （８）哄闹、冲

击执行现场的； （９）对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或协助执行人员

进行侮辱、诽谤、诬陷、围攻、威胁、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 （１０）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其他

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和执行公务证件的； １０１．在执

行过程中遇有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

妨害执行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将有关材料移

交有关机关处理。 十三、执行的中止、终结、结案和执行回

转 １０２．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 （１

）人民法院已受理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 （２

）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３）执行的标的物是其

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

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 （４）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

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 （５）仲裁裁决

的被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

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 １０

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或再审的案件，执行机构根据上



级法院或本院作出的中止执行裁定书中止执行。 １０４．中

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

职权恢复执行。 恢复执行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１０５．在

执行中，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

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六项的规定，裁定终结

执行。 １０６．中止执行和终结执行的裁定书应当写明中止

或终结执行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１０７．人民法院执行生效

法律文书，一般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执行结案，但中

止执行的期间应当扣除。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

院长批准。 １０８．执行结案的方式为： （１）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 （２）裁定终结执行； （３）

裁定不予执行； （４）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

行完毕。 １０９．在执行中或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法律

文书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撤销或变更的，原执行机构

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依当事人申请

或依职权，按照新的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

责令原申请执行人返还已取得的财产及其孳息。拒不返还的

，强制执行。 执行回转应重新立案，适用执行程序的有关规

定。 １１０．执行回转时，已执行的标的物系特定物的，应

当退还原物。不能退还原物的，可以折价抵偿。 十四、委托

执行、协助执行和执行争议的协调 １１１．凡需要委托执行

的案件，委托法院应在立案后一个月内办妥委托执行手续。

超过此期限委托的，应当经对方法院同意。 １１２．委托法

院明知被执行人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及时依法裁定中止执行

或终结执行，不得委托当地法院执行： （１）无确切住所，

长期下落不明，又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２）有关法院已经



受理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案件或者已经宣告其破产的

。 １１３．委托执行一般应在同级人民法院之间进行。经对

方法院同意，也可委托上一级的法院执行。 被执行人是军队

企业的，可以委托其所在地的军事法院执行。 执行标的物是

船舶的，可以委托有关海事法院执行。 １１４．委托法院应

当向受委托法院出具书面委托函，并附送据以执行的生效法

律文书副本原件、立案审批表复印件及有关情况说明，包括

财产保全情况、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生效法律文书履行的

情况，并注明委托法院地址、联系电话、联系人等。 １１５

．委托执行案件的实际支出费用，由受托法院向被执行人收

取，确有必要的，可以向申请执行人预收。委托法院已经向

申请执行人预收费用的，应当将预收的费用转交受托法院。 

１１６．案件委托执行后，未经受托法院同意，委托法院不

得自行执行。 １１７．受托法院接到委托后，应当及时将指

定的承办人、联系电话、地址等告知委托法院；如发现委托

执行的手续、资料不全，应及时要求委托法院补办。但不得

据此拒绝接受委托。 １１８．受托法院对受托执行的案件应

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执行，有权

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和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措施。 １１

９．被执行人在受托法院当地有工商登记或户籍登记，但人

员下落不明，如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以直接执行其财产。 

１２０．对执行担保和执行和解的情况以及案外人对非属法

律文书指定交付的执行标的物提出的异议，受托法院可以按

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并及时通知委托法院。 １２１．受托

法院在执行中，认为需要变更被执行人的，应当将有关情况

函告委托法院，由委托法院依法决定是否作出变更被执行人



的裁定。 １２２．受托法院认为受托执行的案件应当中止、

终结执行的，应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函告委托法院作出裁定

。受托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确实、充分的，委托法院应当及

时作出中止或终结执行的裁定。 １２３．受托法院认为委托

执行的法律文书有错误，如执行可能造成执行回转困难或无

法执行回转的，应当首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

，必要时要将保全款项划到法院帐户，然后函请委托法院审

查。受托法院按照委托法院的审查结果继续执行或停止执行

。 １２４．人民法院在异地执行时，当地人民法院应当积极

配合，协同排除障碍，保证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执行装备

、执行标的物不受侵害。 １２５．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

在执行相关案件中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逐级报请上级法院，直至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协调处理。 

执行争议经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不成的，由有关的高级人民法

院书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处理。 １２６．执行中发现两

地法院或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就同一法律关系作出不同裁判

内容的法律文书的，各有关法院应当立即停止执行，报请共

同的上级法院处理。 １２７．上级法院协调处理有关执行争

议案件，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将有关款项划到本院指定的

帐户。 １２８．上级法院协调下级法院之间的执行争议所作

出的处理决定，有关法院必须执行。 十五、执行监督 １２９

．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最高人

民法院依法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执行工作。 

１３０．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在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

、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有错误的，应当及时指令下级

法院纠正，并可以通知有关法院暂缓执行。 下级法院收到上



级法院的指令后必须立即纠正。如果认为上级法院的指令有

错误，可以在收到该指令后五日内请求上级法院复议。 上级

法院认为请求复议的理由不成立，而下级法院仍不纠正的，

上级法院可直接作出裁定或决定予以纠正，送达有关法院及

当事人，并可直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１３１

．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执行的非诉讼生效法律文书有不予

执行事由，应当依法作出不予执行裁定而不制作的，可以责

令下级法院在指定时限内作出裁定，必要时可直接裁定不予

执行。 １３２．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的执行案件（包括受

委托执行的案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执行结案的，应当作

出裁定、决定、通知而不制作的，或应当依法实施具体执行

行为而不实施的，应当督促下级法院限期执行，及时作出有

关裁定等法律文书，或采取相应措施。 对下级法院长期未能

执结的案件，确有必要的，上级法院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

与下级法院共同执行，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法院执行。 １

３３．上级法院在监督、指导、协调下级法院执行案件中，

发现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应当书面通知下

级法院暂缓执行，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１３４．上级

法院在申诉案件复查期间，决定对生效法律文书暂缓执行的

，有关审判庭应当将暂缓执行的通知抄送执行机构。 １３５

．上级法院通知暂缓执行的，应同时指定暂缓执行的期限。

暂缓执行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三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

的，应报经院长批准，并及时通知下级法院。 暂缓执行的原

因消除后，应当及时通知执行法院恢复执行。期满后上级法

院未通知继续暂缓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恢复执行。 １３６

．下级法院不按照上级法院的裁定、决定或通知执行，造成



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的责任。 十六、附则 １３７．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本院以前作出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以前的规定办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